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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农民工
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7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教育厅、省编办、省公安厅、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劳动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省教育厅　省编办　省公安厅省计委　省财政厅　省劳动保障厅
(二○○四年二月十六日)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8号)精神,现就进一步做好我省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做好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各级政府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认真扎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二、进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以下简称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流入地政府要制定有关政策,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切实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义务教育。流入地各级政府要统筹当地中小学的规划和建设,保证教育资金投入,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为当地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创造条件,努力改善其受教育的环境,使进城农民工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做好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职责。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管理职能,明确教育、公安、工商、劳动、物价、财政等部门的责任,形成政府统筹、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有效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将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和重要工作内容,指导和督促中小学认真做好接收就学和教育教学工作。公安部门要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进城农民工适龄子女的有关情况。发展计划部门要将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费。机构编制部门要根据接收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合理核定接收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对《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使用童工的行为。价格主管部门要与教育行政部门等制定有关收费标准并检查学校收费情况。城市人民政府的社区派出机构负责动员、组织、督促本社区进城农民工依法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对未按规定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父母或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尽快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

　　四、继续坚持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的入学渠道。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注意利用城乡结合部闲置的教育资源,尽可能多地接收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进城农民工子女家庭联系制度,及时了解学生的家庭、学习和生活情况,增强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广泛开展“献爱心”、“结对子”等行之有效的活动,尊重、关爱进城农民工子女,帮助他们克服自卑心理,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促进他们健康成长。中小学校要维护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正当权益,在奖励评优、加队入团、参加校内外活动等方面与城市学生同等对待。

　　五、建立健全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保障机制和扶持家庭贫困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要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积极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捐款捐物,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

　　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籍管理。进城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按规定给进城农民工子女办理借读手续,建立学籍。进城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完义务教育的,由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发给相应的义务教育证书。
　　七、进城农民工的流出地政府(以下简称流出地政府)要积极配合流入地政府做好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流出地政府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禁止在办理转学手续时向学生收取费用。建立并妥善管理好外出学生的学籍档案。在流出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流出地政府要安排有关人员了解情况,配合流入地政府加强管理。外出农民工子女返回原籍就学,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并督促学校及时办理入学等有关手续,禁止收取任何费用。
